
征地补偿协议

津土征字[2018] 135 号

征 地 单 位: 淳安县集体土地征地拆迁办公室

被征地单位: 海安县界首乡姚家经济合作社

(以下简称甲方)

(以下简称乙方〉

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和村镇

建设规划， 甲方需征收现属于乙方位于界首乡姚家村集体所有的土地。 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等法律、法规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 [2002J 27 

号文件规定，经双方协商，就征地补偿有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:

一 、 甲方向乙方征收土地面积生单豆豆公顷(计且主旦茵)，其中耕地旦旦旦

公顷，园地息笠22二公顷，林地 生旦旦立公顷，其他农用地生盟L公顷， 未利用地

立公顷， 建设用地 Q_公顷。

二、征收土地四至范围: 详见征地红线图。

三、甲方按照有关规定，应支付乙方征地补偿费用计算如下:

1 、 按"区片综合价"计算

单位; (面积: 公顷:补偿标准: 万元/公顷:补偿费用: 万元)



日

地 乡越
}级区片 二级区片 二级区片 合计

面积 补偿标准 而:m 补偿标准 面积 补偿标准 面积 补偿费用

制τ艳、建设用地 O.∞67 66 

[g 地 0.4822 55.5 
0.8688 38.0585 

其他农用地 0.001 55.5 

中F耻、未利用地 0.3789 28.5 

2、以上未计算在内的青苗补偿费且.027豆万元。

以上合计，甲方共应支付乙方征地费用为笠』坠二万元人民币(大写:肆拾

级万零棚{百陆拾垒元整)。

四、本次征地涉及农业人口立人，根据淳安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文件的

相关规定，拟安排旦人参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。

五、 甲方按本协议计算的征地补偿标准据实编制征地方案，征地方案和本

协议经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后，本协议自动生效，由甲方根据实际批准征

用面积一次性支付乙方征地费用 。

六、 征地方案和本协议批准后，并且征地费用己全部支付，乙方应在 N

日内无条件交地，并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工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交地。

七、本协议签订后，双方应自觉遵守，违约方将按有关法律、 法规和政策

规定承担违约责任.

甲方: 乙方:

代表人: J伊t/1 ι/ 代表人:切移


